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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 

—经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78 次会议审议通过—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，加强学校工会收支管理，规范学校工会经费

使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、

《工会会计制度》、《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、《基层工会经费

收支管理办法》（总工办发〔2017〕32 号）、《黑龙江省基层

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黑工发〔2018〕9 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中华全国总工会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规定

的要求和黑龙江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的有关规定要求，参照

学校财务管理规定，结合工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级工会组织，包括学校

工会，学院、机关直属单位、总务处/后勤集团等基层工

会，及基层工会直属的分工会和工会小组等。威海校区、

深圳校区参照本办法，结合属地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学校工会收支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遵纪守法原则。学校工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工会法》有关规定，依法组织各项收入，严格遵守国家、

省级制度规定，严格工会经费使用，加强收支管理。 

（二）经费独立原则。学校工会依法设立工会经费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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